
富河镇党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此次富河镇党委政府机构改革后，设党政综合、基层党的建设、乡村振兴、社会事务、平安建设五个办公室，设党群服务中心、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、综合行政执法局三个副科级事业单位。
党政综合办公室：负责党委、政府的日常运转和综合协调工作；承担人大办公室工作；负责党委、政府决策的督促检查工作；负责人事和财政等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：负责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群团工作；负责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化体育工作；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；负责统一战线、民族宗教等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乡村振兴办公室：负责乡村振兴战略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；负责扶贫开发工作；负责产业规划发展工作；负责美丽乡村建设工作；负责生态环境等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社会事务办公室：负责民政、卫生、教育、科技、残联、 统计、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计划生育、社会团体等社会事务性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司法所）：负责应急管理、信访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负责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；负责网格化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党群服务中心：负责党员群众服务项目的整体设置、安排和调度，为党员和群众提供综合性服务支撑平台；负责联系、服务辖区党员；负责党群服务各类活动场所的功能规划、管理和维护； 负责综合审批便民服务工作；承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、优抚帮扶、走访慰问、信访接待、权益保障等事务性工作；负责拥军优属等工作；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苏木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：负责农、林、牧、水等领域技术引进和推广工作；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工作；负责为农牧民提供产业信息服务工作；负责专业技术培训、病虫害防治、动物防疫等工作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综合行政执法局：以富河镇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集中行使旗人民政府赋予乡镇的77项行政执法权。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
